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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护树木专章主要内容

以本项目场地现状为基础，以项目建设内容为依据，按照《广东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科学绿化的实施意见》（粤府办〔2021〕48号）、《广州市绿化条例》、

《广州市关于科学绿化的实施意见（穗办〔2021〕11 号）》、《广州市城市树

木保护管理规定（试行〉》（穗林业园林规字〔2022〕1号）、《古树名木普查

技术规范（LY/T2738-2016）》、《古树名木鉴定规范（LY/T2737-2016）》、《园

林树木安全性评价技术规范（DB4001/T 17-2019）》、《古树名木健康巡查技术

规范（DB4001/T 126-2021）》等文件要求，对建设用地范围内现状树木进行识

别和筛选，确定本保护专章的内容主要为：

（1）建设用地范围内的树木资源调查。包括所有树木的种类、数量、位置、生

长状况、立地条件、保护设施现状等，编制树木信息汇总表。并对古树名木、古

树后续资源、大树予以定位坐标。

（2）对古树名木、古树后续资源进行健康状况及安全性综合评估。并按照《广

州市绿化条例》要求划定保护范围，根据树木生长状况和保护现状编制原址保护

措施。

（3）对其他树木应提出保护和利用措施，涉及大树的，应以原址保留为主。确

实需要迁移的树木，要论证其必要性，原则上在就地迁移，非就地迁移的树木确

定迁入地点，并进行土壤质量检查。

（4）对于严重病虫害、死亡，不具备迁移、施工条件，或其它特殊情形的树木，

根据专业机构的鉴定结果提出合理的处置措施。

四、树木保护标准

（1）古树名木：禁止砍伐、迁移。城乡建设在规划编制和选址时，应当采取措

施避让古树名木，因重大公益性市政建设确需迁移古树名木的，应组织专家对其

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论证并征求公众意见，必须经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

并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2）古树后续资源（胸径≥80厘米）：禁止砍伐被确定为古树后续资源的树木。

确因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需要迁移被确定为古树后续资源的树木的，应当向区绿



14

化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组织专家进行论证及征求公众意见。

（3）大树（胸径20厘米≤树木胸径<80厘米）：严格保护，项目建设最大限度避

让大树，无法原地保留则以迁移利用为主，但树木不具备迁移施工条件、无迁移

利用价值、严重病虫害、死亡或其它特殊情形，按程序申请砍伐。迁移、砍伐大

树超过十株的，应组织专家对其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论证并征求公众意见。

（4）其它树木（胸径＜20厘米）：以保护为主，迁移、清理涉及城市道路、公

园绿地及其他绿地树木五十株以上的，应组织专家对其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论证

并征求公众意见。

五、树木保护原则

（1）保护优先。所有建设项目和城市更新项目均应落实“保护优先”原则，最

大限度地减少对绿地的占用和树木的迁移、砍伐。

（2）分级保护。建设项目和城市更新项目对用地范围内的古树名木必须完全避

让（建筑不得占用古树名木的控制保护范围）、对用地范围的古树后续资源原则

上完全避让、对用地范围的大树和其它树木资源实施最大限度的避让和保护。

（3）全程保护。建设项目和城市更新项目用地范围内的所有树木资源，应实施

全过程保护措施，包括施工前、施工中和施工后的保护及养护措施。经评估、论

证、评审后却需迁移的大树，应优先考虑就地迁移到本项目的绿地上，并采用全

冠移植等先进技术，确保迁移大树的成活率和完好率；本项目无法安排就地迁移

利用的，可考虑迁移到项目最近的公共绿地或其他绿地上。

本项目树木考虑采用修冠后移植树木，修冠幅度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4）适地适绿。因地制宜确定绿化方式，充分考虑树木立地条件，合理选择绿

化树种和植物配置方式，构建健康稳定的城市绿化生态系统。城市树木处理应考

量树木自身的安全风险情况，以及施工作业对树木地下和周边地下管线及其他市

政基础设施安全性的影响，保障树木周边建筑物、基础稳定及地下管线的安全运

行。

（5）“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保护好

城市一草一木，特别是古树大树，是区域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保护和



15

传承有地域特色的树木。同时需处理好工厂内生产流线、人车动线和绿化布局的

关系，打造安全、和谐、舒适的生产生活空间。

（6）合理布局。弘扬科学绿化理念，完善城市生态空间网络，满足城市健康、

安全、宜居要求。树木处理应从安全性、对社会秩序造成的影响以及经济性等多

方面综合考量，选择安全性高、对社会秩序影响低、经济合理的处理方式。

（7）节约资源。综合考虑生态合理性、经济性和效率，既重视保护树木资源同

时兼顾绿地资源的使用，节俭务实开展城市绿化。城市树木处理应考量树木价值

和处理方式的必要成本费用，采取经济合理的处理方式，避免造成资源浪费。

六、保护规划目标

本报告以场地现状调研为基础，根据项目设计方案，通过讨论与研究，结合项目

建设区域项目规划情况及自然生态资源特色，编制项目范围内现状树木的普查、

评估、认定，明确保护要求及保护方案。坚持保护优先，不破坏地形地貌原则，

在规划方案中落实古树名木、古树后续资源、大树保护工作，实现科学绿化的目

标。

七、保护依据

7.1 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19年修订）

（3）《城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2000年实施）

（4）《广东省城市绿化条例》（2014年修正）

（5）《广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2020年修正）

（6）《城市绿化条例》（2017年修订）

（7）《广州市绿化条例》（2020年修正）

（8）《广州市古树名木迁移管理办法》（2020年实施）

（9）《广州市城市树木保护管理规定（试行）》（2022年实施）

7.2 指导性文件

（1）《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促进城市园林绿化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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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2012〕166号）

（2）《全国绿化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古树名木保护管理的意见》（全绿字〔2016〕

1号）

（3）《国务院办公室关于科学绿化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1〕19号）

（4）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厅字〔2021〕36号）

（5）《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中防止大拆大建问题的通知》

（建科〔2021〕63号）

（6）《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科学绿化的实施意见》（粤府办〔2021〕48

号）

（7）《广州市关于科学绿化的实施意见》（穗办〔2021〕11号）

（8）《广州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标准语准则》（修建性详细规划篇）

（9）《广州市关于在城市更新行动中防止大拆大建问题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

稿〉》

（10）《广州市绿地系统规划》（2020-2035年）

7.3 技术标准及指引

（1）《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CJJ-82-2012）

（2）《城市古树名木养护和复壮工程技术规范》（GB/T 51168-2016）

（3）《园林绿化工程项目规范》（GB55014-2021）

（4）《古树名木复壮技术规程》（LY/T 2494-2015）

（5）《古树名木鉴定规范》（LY/T 2737-2016）

（6）《古树名木普查技术规范》（LY/T 2738-2016）

（7）《古树名木管护技术规程》（LY /T 3073-2018）

（8）《古树名木生长与环境检测技术规程》（LY/T 2970-2018）

（9）《园林植物保护技术规范》（DB44/T 968-2011）

（10）《园林绿地养护管理技术规范》（DB4401/T 6-2018）

（11）《园林树木安全性评价技术规范》（DB4401/T 17-2019）

（12）《园林种植土》（DB4401/T 36-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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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古树名木保护技术规范》（DB4401/T 52-2020）

（14）《古树名木健康巡查技术规范》（DB4401/T 126-2021）

（15）《广州市树木修剪技术指引（试行〉》（2021.9）

《广州市城市道路绿化改造行道树处理技术指引》（2020.3）

五、现状调查技术路线

1.1 现状调查技术路线

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划定范围为依据，项目组在熟悉工程设计资料的基础上，

根据实际地铁建设范围和施工影响区域，划定本次调研范围，并对现状进行详细

踏勘和调查。调查内容包括树木的种类、数量、位置、生长状况、立地条件、保

护设施现状及影响树木保护的有害生物和人为因素影响等。同时调查拟建项目所

涉及区域的环境质量现状、用地现状以及项目周边环境，在此基础上，充分考虑

项目建设对树木保护的影响情况及制约树木保护的主要因素。

调查采用前期资料收集查询、现场踏勘相结合的工作方法对项目范围内的树木逐

株调查，技术人员对建设区域的树木进行现场调查，根据《广州市关于科学绿化

的实施意见（穗办〔2021〕11号）》、《广州市城市树木保护管理规定（试行）》、

《广州市绿化条例》等树木保护相关政策法规，重点调查胸径大于20厘米的树木、

古树名木以及珍稀或保护植物，并对其进行测量、拍照和记录位置，力求准确掌

握项目范围内的树木胸径、种类、数量、生长状况及生长环境等，最后统计项目

范围内所有树种信息和数量，分类编制树木资源普查信息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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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现状树木调查的方法和设备

1、调查方法

1.1对范围内的现有绿地（范围、面积）的现状进行摸查；

1.2对范围内的连片成林树木（范围、面积、主体树种）的现状进行摸查；

1.3对范围内的古树名木及古树后续资源的现状进行摸查；对古树名木、古

树后续资源、大树数量较多且集中连片分布的，还应对大树（树种、数量）进

行调查记录；

1.4古树名木、古树后续资源需要进行健康状况及安全性综合评估；

1.5对范围内的树木进行树木种类鉴别，测量胸径、地径、株高、冠幅，根

据实际情况判断立地环境、生长势；

1.6根据树木生长状况、整体通过现场诊断摸清病虫害发生情况，古树名木

及古树后续资源、胸径80cm(含本数)以上树木需要每株进行检测，判断古树名

木和古树后续资源健康度及安全隐患；

1.7古树名木及古树后续资源、胸径80cm(含本数)以上树木如发生病虫害，

需取土壤样本到实验室检测分析土壤理化性质；

1.8胸径20cm以上树木以RTK定位技术确定其坐标位置；

1.9对于严重病虫害、死亡的20cm以上树木，应由专业机构出具鉴定报告；

2、树木调查所使用的设备

GPS树木定位仪、红外线测量仪、树木胸径尺、手持信息记录仪、钢尺、照

相机等。


